
嶺東科技大學特殊教育方案 

經 102年 10 月 30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通過 

經 104年 5月 20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通過 

經 104年 6月 25日簽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經 107年 5月 22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通過 

經 107年 6月 28日簽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一、 依據 

(一) 民國 101年 11月 26日發布之「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1及 12條。 

(二) 民國 102年 1月 23日發布之「特殊教育法」第 30條之 1。 

(三) 民國 102年 09月 24日台特教字第 1020114877B號令之「教育部補助大專校

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修正規定」。 

(四) 民國 102年 10月 21日發布之「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設置及

人員進用辦法」。 

 

二、 目的 

    提供特殊教育支持服務，協助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發展，充分發揮潛能，培

養健全人格。 

 

三、 實施對象 

本校在籍學生，並經教育部大專校院特殊教育鑑定小組鑑定作業，並領有其核發

之鑑定證明。 

 

四、 方案內容 

依據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特殊教育與支持服務包括學習輔導、生活輔導、支持

協助及諮詢服務等。本校特殊教育方案內容主要以提供本校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為

主，包含學習輔導、生活輔導、支持協助、諮詢服務及就業轉銜輔導等，以下分述

之。 

(一) 需求評估： 

資源教室於每學期初調查本校身心障礙學生特殊需求，針對生活、行動與

交通、學業、考試測驗方式等需求進行了解，以此作為與學生討論並擬訂個

別化支持服務之依據。 

(二) 支持協助： 

資源教室針對每位學生之需求評估結果以及其主動表達之需求，邀集學

生、導師或其他校內相關人員進行討論，透過行政支援、環境調整或提供硬

體設施等方式，提供學習輔導、同儕人際輔導、情緒管理、心理諮商及生活

輔導等支持協助。 

(三) 學習輔導： 

執行內容包含課業輔導、小老師、協助筆記抄寫、更換上課教室或協助教

室移動、調整上課座位、申請學習輔具、上課教材調整、考試調整以及與任

課老師或系上溝通等。 

(四) 生活輔導： 



生活輔導內容包含行動輔具申請、交通費補助、協助生活瑣事、生活常規

訓練、社會互動技巧、提升溝通能力以及同儕人際關係輔導等內容。 

(五) 諮詢服務： 

諮詢服務包含身心障礙相關資源或服務、特殊教育知識與資訊諮詢或宣

導，以及受理學生或家長之諮詢服務等內容。 

(六) 就業轉銜輔導： 

資源教室辦理生涯講座、就業資源參訪、畢業轉銜會議等各項活動，並針

對學生個別狀況進行履歷撰寫及面試技巧等相關訓練，提升身心障礙學生就

業準備能力。 

 

五、 人力資源及行政支援 

(一) 本校依據「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第七

條第二點規定，聘任大學畢業，並以特殊教育、輔助科技、復健諮商、早期

療育、心理、輔導、社會工作相關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者為本校資源教室

輔導人員，專責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及資源教室相關業務，包含協助訂定、執

行與追蹤特殊教育方案、個別化支持計畫及轉銜輔導，支持學生在學校學習

與生活自理、校園生活、家長聯繫及學生安全維護等事項。 

(二) 本校輔導人員均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

點」規定參與訓練，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達 36小時，且其中包括教育部辦

理之資源教室輔導人員知能研習課程 18小時。 

(三) 校內行政支援 

本校針對身心障礙學生之需求，各單位提供相關專業服務及行政支援，並由

資源教室視學生個別狀況進行溝通協調，如下表所示： 

單位 相關專業服務及行政支援 

教務單位 

1.教室調整 

2.考試安排 

3.課程免修申請 

通識教育中心 入學學生畢業門檻抵免作業辦理 

語言中心 
1. 校定必修外語相關學分調整特殊障礙學生評量方式 

2. 英語文能力檢核抵免作業辦理 

各系所/任課老

師或導師 

1.上課座位調整 

2.教材調整 

3.考試評量方式調整 

4.協助課堂或報告分組 

5.實習安排及追蹤 

6.學生行為問題及危機狀況處理 

生輔組 

1.優先住宿申請 

2.房間安排 

3.缺曠課預警查詢 

軍訓室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免修作業辦理 



課指組 

1.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學雜費減免 

2.協助申請教育部獎助學金 

3.提供工讀機會 

衛保組 
1.提供罕見疾病及重器障之學生醫療諮詢。 

2.提供緊急就診之醫療連結。 

諮商中心 

1.提供個別心理諮商。 

2.辦理團體工作坊。 

3.提供精神科醫師諮詢。 

體育室 依據學生障礙狀況彈性調整上課內容。 

進修部、進修學

院暨進專科學校

學務組 

1.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學雜費減免 

2.缺曠課預警查詢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免修作業辦理 

總務單位 

1.逐年改善校園無障礙設施，包含無障礙廁所、身障坡

道、教室門口斜坡等。 

2.教室設備改善。 

3.身心障礙者停車位管理及停車證申請。 

(四) 校外特殊教育資源 

中區特殊教育中心 
包含台中教育大學及彰化師範大學之特殊教育中心，提

供特教諮詢與輔導服務。 

輔具資源中心 針對學生提出之需求進行評估，提供輔具借用及維修。 

其他 
視學生障別連結外部資源，例如：台中市自閉症協會、

中華民國肌萎縮症病友協會。 

 

六、 空間及環境規劃 

一、 校園無障礙環境 

    本校每年調查身心障礙學生之需求，推行或改善校園無障礙設施，並至教育

部無障礙校園環境管理系統填報無障礙建物與設施調查，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無障

礙的學習環境。 

二、 資源教室 

    本校為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安心溫暖的休憩空間，於亞萍館一樓設置了資源教

室，除了辦公區外，亦規劃設置公用電腦區、多功能學習區及溫馨沙發區，供身

心障礙學生免費使用或休息。 

1、公用電腦區：設置有個人電腦組、筆記型電腦及印表機，供身心障礙學生搜尋

資料、撰寫報告及休閒上網之用。 

2、多功能學習區：為可多元運用之空間，規劃配置有長桌、椅子，可供學生討論

專題報告或於此空間辦理小型講座、與學生談話等，可彈性活用之。 

3、溫馨沙發區：設置了沙發桌椅及溫馨抱枕等，供身心障礙同學課間或課後用餐

及休憩場所。 

4、個別諮商室：於諮商室保留距離門口較近、動線較便利之個別諮商室，供輔導

人員與身心障礙學生進行個別會談、各式測驗，或優先提供心理師與身心障礙

學生進行諮商使用。 

http://www.admin.ltu.edu.tw/Home/Index?gpid=93
http://www.admin.ltu.edu.tw/Home/Index?gpid=93


5、團體諮商室：配有活動式白板、投影及音響設備等器材，於此辦理團體活動、

工作坊或小型講座，可彈性設置桌椅或席地而坐，並鋪設耐磨地板，電動輪椅

可直接行駛進入。 

6、會議室：小型會議室供輔導人員進行課業輔導安排、多人會談或是召開各式會

議等用途。 

 

七、 辦理期程 

(一) 自 93年資源教室開辦以來，依學生需求逐年改善無障礙環境、辦理相關活

動，及調整輔導內容，並於今年度加強就業支持輔導工作，以期提供更完善

的服務滿足身心障礙學生需求。 

(二) 本校依據特殊教育方案，規劃工作計畫，以年度為執行單位，評估學生之需

求調整工作計畫及學生支持服務。 

 

八、 經費來源 

    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經費由教育部每年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

工作計畫經費及本校學校配合款。 

 

九、 預期效益 

(一) 透過支持服務，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在校生活及學習適應，以利其融入校園環

境。 

(二) 建立無障礙環境，營造有愛無礙之友善校園。 

(三) 整合橫向單位服務，建構支持網絡，豐厚身心障礙學生校內資源。 

 
十、 本方案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